
 - 1 -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国家税

务局，地方税务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： 

现将营改增试点期间有关金融、房地产开发、教育辅助服务

等政策补充通知如下： 

一、《销售服务、无形资产、不动产注释》（财税〔2016〕

36 号）第一条第（五）项第 1 点所称“保本收益、报酬、资金占

用费、补偿金”，是指合同中明确承诺到期本金可全部收回的投

资收益。金融商品持有期间（含到期）取得的非保本的上述收益,

不属于利息或利息性质的收入，不征收增值税。 

二、纳税人购入基金、信托、理财产品等各类资产管理产品

持有至到期，不属于《销售服务、无形资产、不动产注释》（财

税〔2016〕36 号）第一条第（五）项第 4 点所称的金融商品转

让。 

三、证券公司、保险公司、金融租赁公司、证券基金管理公

司、证券投资基金以及其他经人民银行、银监会、证监会、保监

会批准成立且经营金融保险业务的机构发放贷款后,自结息日起 90

天内发生的应收未收利息按现行规定缴纳增值税，自结息日起 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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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后发生的应收未收利息暂不缴纳增值税，待实际收到利息时按

规定缴纳增值税。 

四、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，以资管产

品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。 

五、纳税人 2016 年 1-4 月份转让金融商品出现的负差，可

结转下一纳税期，与 2016 年 5-12 月份转让金融商品销售额相抵。 

六、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

试点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36 号）所称“人民银行、银监会或

者商务部批准”、“商务部授权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家经济

技术开发区批准”从事融资租赁业务（含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）

的试点纳税人（含试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），包括经上述部

门备案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试点纳税人。 

七、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》（财税

〔2016〕36 号）第一条第（三）项第 10 点中“向政府部门支付

的土地价款”，包括土地受让人向政府部门支付的征地和拆迁补

偿费用、土地前期开发费用和土地出让收益等。 

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销售其开发的房地产项目

（选择简易计税方法的房地产老项目除外），在取得土地时向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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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单位或个人支付的拆迁补偿费用也允许在计算销售额时扣除。

纳税人按上述规定扣除拆迁补偿费用时，应提供拆迁协议、拆迁

双方支付和取得拆迁补偿费用凭证等能够证明拆迁补偿费用真实

性的材料。 

八、房地产开发企业（包括多个房地产开发企业组成的联合

体）受让土地向政府部门支付土地价款后，设立项目公司对该受

让土地进行开发，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可由项目公司按规定扣

除房地产开发企业向政府部门支付的土地价款。 

（一）房地产开发企业、项目公司、政府部门三方签订变更

协议或补充合同，将土地受让人变更为项目公司; 

（二）政府部门出让土地的用途、规划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，

签署变更协议或补充合同时，土地价款总额不变； 

（三）项目公司的全部股权由受让土地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持

有。 

九、提供餐饮服务的纳税人销售的外卖食品，按照“餐饮服

务”缴纳增值税。 

十、宾馆、旅馆、旅社、度假村和其他经营性住宿场所提供

会议场地及配套服务的活动，按照“会议展览服务”缴纳增值税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175


